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第二條、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簡稱本辦法）於

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訂定發布，並自同年七月一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三年八月十四日，並自同年十月

三十一日施行。配合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統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七條修正規定，增訂因違規酒（毒）

駕吊銷駕駛執照終身不得考領者，不適用重新申請考照之規定，另鑑於

本辦法係「限制」重新申請考領駕駛執照之規定，爰修正本辦法第二

條、第六條，名稱並修正為「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限制重新申請考

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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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第二條、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限制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本辦法係針對特定條

件、換領駕駛執照之種

類、駕駛執照有效期

間、換領條件等事項，

限制重新申請考領駕駛

執照之規定，爰修正原

辦法名稱，以為明確。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汽車駕駛人受

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限制，除本條例第

六十七條第一項除書

及第四項除書規定情

形外，於本條例第六

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各

款所定期間後，符合

下列條件規定者，得

申請學習駕駛證及小

型車普通駕駛執照、

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

駕駛執照考驗： 

一、 於下列所定期間

內，無違反本條

例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或第二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情形： 

(一) 肇事致人死

亡案件，申

請前十二年

內。 

(二) 肇事致人重

傷案件，申

請 前 十 年

內。 

(三) 肇事致人受

傷案件，申

請 前 八 年

內。 

(四) 其他案件，

第二條 汽車駕駛人受

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處分，於本條例第

六十七條之一第一項

各款所定期間後，符

合下列條件規定者，

得申請學習駕駛證及

小型車普通駕駛執

照、輕型或普通重型

機車駕駛執照考驗： 

一、 於下列所定期間

內，無違反本條

例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或第二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情形： 

(一) 肇事致人死

亡案件，申

請前十二年

內。 

(二) 肇事致人重

傷案件，申

請 前 十 年

內。 

(三) 肇事致人受

傷案件，申

請 前 八 年

內。 

(四) 其他案件，

申請前六年

內。 

二、 應受公路主管機

一、 配合本條例第六十

七條第一項及第四

項修正，爰修正第

一項將本條例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除書

及第四項除書規定

情形，排除本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適

用。另將第一項序

文「處分」二字修

正為「限制」，理

由同修正本辦法名

稱說明 

二、 第二項未修正。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61


 

 

申請前六年

內。 

二、 應受公路主管機

關辦理之教育訓

練合格，領有有

效之訓練合格文

件。 

三、 申請學習駕駛證

者，應符合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

五十七條規定。 

四、 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者，應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六十條及第六

十四條規定之申

請 考 驗 資 格 條

件。 

五、 曾依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者，依

本條例第六十七

條規定完成酒駕

防制教育或酒癮

治療，領有證明

（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

之教育訓練，由公路

主管機關或其委任之

所屬下級機關公告辦

理。 

關辦理之教育訓

練合格，領有有

效之訓練合格文

件。 

三、 申請學習駕駛證

者，應符合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

五十七條規定。 

四、 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者，應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六十條及第六

十四條規定之申

請 考 驗 資 格 條

件。 

五、 曾依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者，依

本條例第六十七

條規定完成酒駕

防制教育或酒癮

治療，領有證明

（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

之教育訓練，由公路

主管機關或其委任之

所屬下級機關公告辦

理。 

第六條 汽車駕駛人依

本辦法規定初次領有

一年有效期間駕駛執

照，期間曾依本條例

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者，於有效期間屆滿

後，不得申請換發新

照。其得依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重新

經教育訓練合格後，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再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 

第六條 汽車駕駛人依

本辦法規定初次領有

一年有效期間駕駛執

照，期間曾依本條例

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者，於有效期間屆滿

後，不得申請換發新

照。其得依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重新

經教育訓練合格後，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再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 

一、 第一項、第三項、

第四項未修正。 

二、 修正第二項第一

款，理由同第二條

說明一。 



 

 

汽車駕駛人依本

辦法規定初次領有一

年有效期間駕駛執

照，依本條例規定受

吊銷駕駛執照處分

者，得依下列規定重

新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 

一、依本條例第六十

七條規定受終身

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限制，除本條

例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除書及第四

項除書規定情形

外，於符合本條

例第六十七條之

一規定後，依第

二條及第三條規

定辦理。 

二、其他受吊銷駕駛

執照處分，於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

期間後，經依第

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重新經教

育訓練合格，得

依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再申請駕駛

執照考驗。 

依前二項規定初

次領有一年有效期間

駕駛執照，於有效期

間屆滿後，汽車駕駛

人再受吊扣駕駛執照

處分者，其原領有駕

駛執照之有效期間，

至受吊扣處分期間屆

滿之日止，並應每滿

一年換發一次，且六

年期間另重新起算。 

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初次領有一年

有效期間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依本辦

法規定初次領有一年有

效期間駕駛執照，依本

條例規定受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者，得依下列規

定重新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 

一、依本條例第六十

七條規定受終身

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處分，於符合

本條例第六十七

條之一規定後，

依第二條及第三

條規定辦理。 

二、其他受吊銷駕駛

執照處分，於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

期間後，經依第

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重新經教

育訓練合格，得

依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再申請駕駛

執照考驗。 

依前二項規定初

次領有一年有效期間

駕駛執照，於有效期

間屆滿後，汽車駕駛

人再受吊扣駕駛執照

處分者，其原領有駕

駛執照之有效期間，

至受吊扣處分期間屆

滿之日止，並應每滿

一年換發一次，且六

年期間另重新起算。 

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初次領有一年

有效期間駕駛執照，

於有效期間屆滿後，

汽車駕駛人再受吊銷

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

請考驗合格者，仍每

滿一年換發一次，且



 

 

於有效期間屆滿後，

汽車駕駛人再受吊銷

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

請考驗合格者，仍每

滿一年換發一次，且

六年期間另重新起

算。 

六年期間另重新起

算。 

 


